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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551號 委員 提案第 27581 號   

 

案由：本院委員馬文君、呂玉玲等 17 人，鑒於地方基層村、里長工

作業務繁瑣，舉凡辦理村里民服務、反映民意、政令宣導、

守望相助、環境衛生，以至近期協助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防疫工作等，可謂是地方居民最貼近最親密的公

僕，但村、里長為無給職，僅編列事務補助費支應公務支出

，且 21 餘年都未反應物價通膨適度調漲，對因公支出實已入

不敷出、捉襟見肘，爰擬具「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

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村里制度乃我國傳統的自治制度，探其根源，早期周朝的井田制度，而後秦朝、漢朝一直

到明鄭、清朝都有鄉里的制度，直到台灣光復後，依據民國 34 年發布之《台灣省各縣市組

織暫行規程》，將日據時期的保甲廢除，改為村里鄰，並成立村里辦公處，至民國 39 年依

據台灣省政府重新頒布「各縣市村里長選舉罷免規程」，自此第三屆里長始改為公民直接

選舉產生。 

二、村、里長平時從辦理里民服務、反映民意、政令宣導、守望相助、環境衛生等無所不包，

以至近期協助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防疫工作，村里政務服務繁瑣，足見

里長服務選民係以基層為起點而擴展延伸，是地方居民最貼近最親密的公僕，扮演民眾與

鄉鎮市區公所之中介橋梁與兼具上對下及下對上之重要功能。 

三、依據《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一條第三項規定：村、里長為無給職，由鄉（鎮、市、區）公

所編列村（里）長事務補助費；又依據《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

條例》第七條規定：事務補助費每月四萬五千元支應，然自該法於民國 89 年制定後，逾 21

年未調整事務補助費，若依物價指數逐年波動漲幅，村、里長因公支出早已入不敷出、捉

襟見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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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此，爰修正《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七條條文，將村

（里）長由鄉（鎮、市、區）公所編列村（里）長事務補助費，每村（里）每月新臺幣四

萬五千元調整為五萬元。 

 

提案人：馬文君  呂玉玲   

連署人：徐志榮  吳斯懷  許淑華  孔文吉  林文瑞  

魯明哲  葉毓蘭  林思銘  溫玉霞  萬美玲  

曾銘宗  李貴敏  江啟臣  翁重鈞  陳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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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七條條文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 村（里）長由鄉（鎮

、市、區）公所編列村（里

）長事務補助費，每村（里

）每月新臺幣五萬元。 

前項事務補助費，係指

文具費、郵電費、水電費及

其他因公支出之費用。 

村（里）長因職務關係

，應由鄉（鎮、市、區）公

所編列預算，支應其保險費

，並得編列預算，支應其健

康檢查費，其標準均比照地

方民意代表。 

鄉（鎮、市、區）公所

編列前項保險費預算，應包

含投保保險金額新臺幣五百

萬元以上傷害保險之保險費

金額。 

村（里）長除有正當理

由未能投保或未足額投保傷

害保險外，於當年度檢據支

領保險費時，其單據應包含

投保保險金額新臺幣五百萬

元以上傷害保險之保險費。 

第七條 村（里）長由鄉（鎮

、市、區）公所編列村（里

）長事務補助費，每村（里

）每月新臺幣四萬五千元。 

前項事務補助費，係指

文具費、郵電費、水電費及

其他因公支出之費用。 

村（里）長因職務關係

，應由鄉（鎮、市、區）公

所編列預算，支應其保險費

，並得編列預算，支應其健

康檢查費，其標準均比照地

方民意代表。 

鄉（鎮、市、區）公所

編列前項保險費預算，應包

含投保保險金額新臺幣五百

萬元以上傷害保險之保險費

金額。 

村（里）長除有正當理

由未能投保或未足額投保傷

害保險外，於當年度檢據支

領保險費時，其單據應包含

投保保險金額新臺幣五百萬

元以上傷害保險之保險費。 

一、村里制度乃我國傳統的自

治制度，探其根源，早期周

朝的井田制度，而後秦朝、

漢朝一直到明鄭、清朝都有

鄉里的制度，直到台灣光復

後，依據民國 34 年發布之

《台灣省各縣市組織暫行規

程》，將日據時期的保甲廢

除，改為村里鄰，並成立村

里辦公處，至民國 39 年依

據台灣省政府重新頒布「各

縣市村里長選舉罷免規程」

，自此里長始改為公民直接

選舉產生。 

二、村、里長平時從辦理里民

服務、反映民意、政令宣導

、守望相助、環境衛生等無

所不包，以至近期協助疫情

防疫工作，村里政務服務繁

瑣，足見里長服務選民係以

基層為起點而擴展延伸，是

地方居民最貼近最親密的公

僕，扮演民眾與鄉鎮市區公

所之中介橋梁與兼具上對下

及下對上之重要功能。 

三、依據《地方制度法》第六

十一條第三項規定：村、里

長為無給職，由鄉（鎮、市

、區）公所編列村（里）長

事務補助費；又依據《地方

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

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七

條規定：事務補助費每月四

萬五千元支應，然自該法於

民國 89 年制定後，逾 21 年

未調整事務補助費，若依物

價指數逐年波動漲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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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長因公支出早已入不敷出

、捉襟見肘。 

四、爰修正《地方民意代表費

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

補助條例》第七條條文，將

村（里）長由鄉（鎮、市、

區）公所編列村（里）長事

務補助費，每村（里）每月

新臺幣四萬五千元調整為五

萬元。 

 


